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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篇  郵政 

第二章  經營概況 

第七節  代理業務 

一、依據郵政法第 5 條第 7 款規定，郵政公司開辦代售商品業務；已開辦代售商

品種類包括印花稅票、防癆紀念票、簡章、網路帳號及電話卡、儲值卡、門

票及住宿券、光碟商品、服飾及飾品、紀念幣及紀念金銀條塊、美容商品、

保健食品、保健飲（油）品、酒類、米、3C 電器用品、藝術禮品、禮券、年

節伴手禮、生活用品、有機食品及書籍等 21 類。 

二、辦理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兌領業務，除頭獎以上及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 100

萬元獎獎金於指定郵局兌領外，全區各地郵局可受理二至六獎及無實體電子

發票專屬獎 2 千元獎之獎金兌領。 

三、開放各級郵局辦理代收代驗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「個人信用報告」及

「金融機構債權人清冊」申請書業務。 

四、為便利全國民眾理財需求，107 年度共計銷售 135 檔國內基金。 

 

107 年度代理業務（不含公債、國軍退役俸金）業務量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萬元 

項        目  106 年 107 年  增減百分比 

國軍傷亡官兵撫卹金 
105,374 106,336 0.91% 

各機關發放款項 
159,506 2,429 -98.48% 

代售鐵路車票 
2,768 2,094 -24.35% 

代發統一發票中獎獎金 
886,119 926,325 4.54% 

ATM 信用卡預借現金 
33,253 37,680 13.31% 

ATM 代付大陸銀聯卡取現及查詢 
359,066 307,463 -14.37% 

代收聯徵中心個人信用報告申請書 
127 119 -6.30% 

基金銷售 
66,847 49,110 -26.53% 

代售印花稅票 
119,353 115,069 -3.59% 

代售其他商品 
16,408 15,253 -7.04% 

合             計 
1,748,821 1,561,878 -10.69% 

手續費（未稅） 
53,792 55,937 3.9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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